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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：起造人林明霞擬於中西區郡王段 988 地號(部分使用)新建地上 1 憧 4 層 6 戶之集合住

宅。目前本案於建照審查階段之相關疑義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臺南市建

築師公會)。 

說  明：一、建築物天井鄰地界線側面設置剪力牆疑義：本案於緊鄰地界側面留設天井，考

量結構安全並強化建築前後量體結構之完整性，經專業技師設計與簽證設置剪

力牆，於設計圖說詳予標註(詳本提案附件)，是否得予同意設置(參考：102 年第

4 次會議提案一之決議內容辦理)。 

二、建築物無障礙通路與車道重疊疑義： 

本案為 4 層公寓(未達 10 個住宅單位)，因基地面寬較小而使地面層無障礙通路

部分與車道重疊(詳本提案附件)，查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」尚無禁止

或限制無障礙通路不得與車道重疊共用之相關規定，故兩者重疊非法所不許(參

考：105 年第 4 次會議提案六之決議內容辦理)。 

三、直通樓梯間(非安全梯)、昇降機間等共同使用之梯廳免計容積疑義： 

有關戶外直通樓梯及昇降機間所連接的「共同使用之樓梯間、昇降機間之梯

廳」區域，是否能檢討 162 條「其梯廳面積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十部

分，得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」?依據 106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(提案十六第二項

議題)「本編已有明定，執行尚無疑義」(附圖 C 處)。然建管科承辦人員提出本

案樓梯問並非安全梯閩、無明確區劃範圍，又如本編第 1 條之國卜 39 一(2)直通

樓梯圈。1(二)所示「虛線範圍表示樓梯問」是否能與免計容積之梯廳重疊仍有

疑問。然若必需將此類「虛線範圍」排除於梯廳之外，則「梯廳」之尺寸卻未

能符合本編 162 條「其淨深度不得小於 2 公尺」之規定，於計算容積率滋生疑

義，故提請討論。 

四、本提案相關設計圖說及會議紀錄等資料(詳本提案附件)。 

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：本案採通案決議： 

一、建築物緊臨鄰地留設天井處設置剪力牆體者，應經專業技師檢討簽證，確為建

築物結構所必須，且於圖說詳予標註者，方能設置。(參考 102.7.12 召開 102 年

度第 4 次復核會議提案一及 105.5.3 召開 105 年度第 2 次復核會議提案五之決議

辦理)。 

二、建築物無障礙通路與車道重疊，尚無抵觸現行法令。(參考 105 年第 4 次復核會

議提案六之決議內容辦理)。 

三、「非安全梯之直通樓梯間」與「昇降機間」共用使用形成「梯廳」空間(非同一

使用單元)，其淨深度大於 2 公尺者，得標示為「梯廳兼樓梯間及昇降機間」，

依本編第 16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其梯廳面積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

十部分，得免計入該層容積棲地板面積。 

決  議：依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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